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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海關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customs.gov.cn/shenzhen_customs/zfxxgk15/2966748/zcjd82/3625565/index.ht
ml） 

 

附錄 

 

深圳海关关于全面推广企业集团加工贸易监管模式 

探索实施高端制造业全产业链保税试点的通告 

 

为支持推进“双区”建设，促进高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，深圳海关落实海关总署工作部

署，结合深圳市、惠州市的高端制造业发展规划和重点扶持行业企业，聚焦高端制造业企业，

会同地方政府研究谋划，全面推广企业集团加工贸易监管模式，并以此为依托，探索实施高端

制造业全产业链保税试点。 

一、全面推广企业集团加工贸易监管模式 

在 2020 年试点的基础上，全面推广企业集团加工贸易监管模式，深圳关区符合条件的企

业均可参与改革，适用以下便利政策措施。 

（一）保税料件在集团内自由流转共用。企业加工贸易保税料件可在同一集团内成员企

业（含牵头企业，下同）之间通过“余料结转”或者“深加工结转”方式自由流转使用。 

（二）仓储场所在集团内共用。企业的加工贸易货物可以在同一集团成员企业已向海关

备案的场所自主存放，并做好相应记录。场所包括办理海关注册登记以及加工贸易业务时向海

关备案的经营场所。 

（三）保税料件可在集团内串换，并取消前置审核。企业可以在保税料件之间、保税料

件与非保税料件之间进行串换，被串换的料件应当属于同一集团内成员企业。对符合料件串换

条件的，企业可自行串换、处置，并留存相关记录。经所有权人授权同意，来料加工保税料件

可以串换。 

（四）集团内外发加工无需办理备案手续且免收担保。成员企业间开展外发加工业务不

再向海关办理备案手续，其中全部工序外发加工的，免于提供担保。企业应按规定做好内部收

发货记录。成员企业间外发加工的成品、剩余料件以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、残次品、副

产品等加工贸易货物，可不运回本企业。 

（五）不作价设备在集团内自由流转共用。企业进口的尚处于监管期内的不作价设备可

以办理设备结转手续，在同一集团内成员企业间调配使用。 

（六）集中办理内销征税手续。企业可以先行内销保税货物，在不超过手册有效期或账

册核销截止日期的前提下，最迟可在季度结束后 15 天内完成申报纳税手续。 

（七）探索试点加工贸易多元化担保方式。允许企业以保证金、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

保函、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担保、保险公司保证保险等形式向海关提供加工贸易业务担保。 

（八）账册管理企业无需每年实施盘点核查。实施账册管理的，无需每年实施盘点核查，

海关分析风险后自行确定下厂核销比率及抽盘价值比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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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探索试点高端制造业全产业链保税模式 

与地方政府共同研究谋划，结合高端制造业发展布局，在深圳市南山区、宝安区、龙岗

区、坪山区以及惠州市选取企业探索试点高端制造业全产业链保税模式。在企业集团加工贸易

监管模式的基础上，进一步组合叠加政策措施，促进高端制造业全产业链创新发展。 

 
 
 
 


